附件1

江门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

量化指标中期完成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指标

类别
	指标内容
	“十二五”规划目标值
	2012年底

实际完成情况
	“十二五”期末预期完成值
	责任单位

	监测预警能力
	灾害性天气预警
	时效提高到30分钟以内
	
	
	市气象局

	
	台风路径24预报
	误差减小到100公里以内
	
	
	

	
	海啸灾害预警
	时效提高到30分钟
	
	
	市海洋渔业局

	
	大江大河干流洪水预报
	时效提高到24小时，准确率达到90％
	
	
	市水务局

	
	森林火灾了望监测覆盖
	达到90％
	
	
	市林业局

	
	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率
	提高到90％以上
	
	
	市卫生局

	
	动物疫情监测报告
	实现全市覆盖
	
	
	市农业局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覆盖率
	达到88％
	
	
	

	
	较大以上规模群体性事件预警率
	达到90％以上
	
	
	市公安局

	
	预警信息公众有效覆盖率
	达到90％
	
	
	市气象局

	应急救援能力
	各级应急救援队伍装备达标率
	达到70%以上
	
	
	市公安消防局

	
	应急救援队伍在接到较大突发事件处理指令后4小时可到达现场
	4小时可到达
	
	
	

	
	一般灾害情况下公路抢通时间
	不超过24小时
	
	
	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应急救援到达时间
	不超过2小时
	
	
	

	
	水上人命救助成功率
	保持在93%以上
	
	
	江门海事局

	应急保障能力
	灾后12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能得到初步救助
	
	
	
	市民政局

	
	灾后24小时第一批次异地物资可运达灾区集结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应急救援队伍和公安等骨干力量具有异地72小时自我保障能力
	
	
	
	市公安局
市公安消防局

	
	市应急通信网络实现乡镇（街道）以上全覆盖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机构至少配备1种小型便携应急通信终端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图像等信息确保2小时内报送到市应急平台
	
	
	
	各市、区

	应急管理基础能力
	抗震能力不足的重要建设工程基本完成加固改造，新建、改扩建工程全部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市科技局

	
	应急避护场所纳入各级城乡建设规划，按照标准建成能承载1/3以上常住人口的应急避护场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市、区

	
	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基本完成
	
	
	
	市水务局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全面完成
	
	
	
	市水务局


附件2

江门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期完成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止年限
	建设内容
	总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2012年底完成投资
	备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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